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普瑞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步海华 白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１１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１４２８８９ ０７５５－８６１４２８８９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ｈｅｐａｌｉｎｋ．ｃｏｍ ｓｔｏｃｋ＠ｈｅｐａｌｉｎｋ．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９１１

，

１４１

，

６０５．１０ ９４６

，

８５０

，

２７２．９７ －３．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０

，

０３０

，

４９０．７６ ２５０

，

２６５

，

６５２．０９ －５６．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０８

，

０５０

，

９３５．３５ ２４９

，

５８２

，

３６３．１６ －５６．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９８

，

４２３

，

１７７．０９ １４４

，

１３７

，

１００．０２ ３７．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 ０．３１ －５４．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 ０．３１ －５４．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７％ ３．１２％ －１．７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９

，

５３４

，

１２８

，

０５６．１２ ８

，

２７１

，

３７９

，

２０４．５０ １５．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

，

８８８

，

０８８

，

８８９．０３ ７

，

９８６

，

０５６

，

３９２．２２ －１．２３％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５

，

４９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６．９４％ ２９５

，

５６２

，

１００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１．８７％ ２５５

，

０２５

，

８００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４．３７％ ３４

，

９３０

，

６３０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６３％ ２９

，

０１６

，

０００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１５％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宏信证券

－

光大银行

－

宏信证券多赢一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４８％ ３

，

８４９

，

３９８

彭坤尧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３

，

２１３

，

２００

彭长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１

，

７８９

，

１００

彭文剑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１

，

４２１

，

６７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６％ １

，

２６９

，

８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股东（合伙人）为李锂和李坦，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

李锂，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单宇和李

坦，李锂和李坦为夫妻关系，单宇和李坦为兄妹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彭坤尧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３

，

２１３

，

２００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３

，

２１３

，

２００

股；股东彭长

虹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

，

７８９

，

１００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１

，

７８９

，

１００

股；股东彭文剑通

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

，

４２１

，

６７４

股，通

过普通账户持有

０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１

，

４２１

，

６７４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做强做大肝素主业的战略部署，完成对

ＳＰＬ

的股权收购，肝素钠原料药生产

和供应能力进一步提高，跨国经营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全球肝素行业的位置和综合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加

强；但由于母公司肝素钠原料药销售价格和销售量下降，营业收入小幅下降，同时收购

ＳＰＬ

带来的管理费用

和财务费用增加，导致营业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９１

，

１１４．１６

万元，同比减少

３．７７％

；营业成本

６９

，

３０４．６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７２％

；期间费用合计

８

，

２７４．３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

，

１４６．６０

万元；研发投入

５

，

０４９．７５

万元，同比增加

１５９．４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３

，

１４１．６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７

，

８６２．９２

万元。

１

、肝素全产业链建设

（

１

）肝素原料药业务。公司积极开展募投扩产项目所建设的生产线的设备磨合、人员培训及其他相关工

作，肝素原料药实际产量逐步提高，第二季度产量比第一季度产量明显增加；完成收购

ＳＰＬ

的股权交割，增

强了公司在全球肝素原料药行业的竞争力。

（

２

）上游肝素粗品业务。 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结合国外同行的技术进行生产和污水处理工艺试验

和改进，正在进行环保等验收；山东瑞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土建工程基本完成，污水处理设备及安

装工程正在进行招投标，完成了防雷等项目验收，环保等验收正在准备或进行中。

（

３

）下游肝素制剂业务。 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积极开展以肝素钠注射液为主导品种的生产经营业

务，已实现扭亏为盈；现正参加或准备参加湖南、安徽等地的药品招标。 此外，甲硫氨酸维

Ｂ１

注射液和维生

素

Ｂ１

已经在成都军区招标中中标，正在等待中标公示。

２

、研发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各类研发项目十多项，完成研发项目三项，各完成项目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新申请

发明专利三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项国际

ＰＣＴ

发明专利和六项中国发明专利的申

请正在审核中，其中中国专利均已通过初审；同时，该公司积极引进国际高端研发管理人才，增加研发资金

投入，各项研发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

３

、市场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接待传统客户来访十多次，其中包括四次客户的常规

ＧＭＰ

审计，各次审计结果良好；与

部分传统客户对未来供货达成共识。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在巴西市场的注册资料已提交巴西药政管理当局。

４

、内部管理

（

１

）开展公司组织建设升级改造活动，打造集团化运作的各功能平台和其他组织单元的行政机构；结合

公司开发项目的运行驱动，搭建并推广项目管理体系及项目管理工具，制定并实施各类开发项目的管理规

则与流程。

（

２

）按计划完成信息化服务及运维标准体系的建立；开展项目管理流程的梳理及项目管理理念和方法

的培训，同步进行项目管理平台的优化；配合公司组织结构升级，完成信息化系统的调整及对应流程的实

现。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锂

2014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4-05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

中区高新中一道

１９

号

Ａ５３９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７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

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美国全资子公司雇主养老金计划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全资子公司雇主养老金计划投资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监事会就此项议案发表意见，认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ＬＬＣ

（以下简称“

ＳＰＬ ＬＬＣ

”）的雇主养

老金计划是为保障其雇员正常退休生活；

ＳＰＬ ＬＬＣ

养老金计划投资属于美国公司雇员退休金通行运作方式

之一，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没有影响。 监事会同意

ＳＰＬ ＬＬＣ

雇主养老金计划投资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美国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鉴于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的专项授信

８

，

０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到期，公司董事

会同意继续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申请专项授信额度

８

，

０００

万元，期限十二个月，主要用于办理远

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交易业务，办理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类保函及贸易融资等业务。 实际授信的额度、期

限与用途以银行批准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与授信有

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鉴于美国全资子公司

ＳＰＬ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ｒｏｐ．

（以下简称“

ＳＰＬ

”）在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ＬＬＣ

（以

下简称“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的综合授信额度

５

，

５００

万美元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到期，公司董事会同意

ＳＰＬ

继

续向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５

，

５００

万美元，主要用于补充日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同时，为了降

低

ＳＰＬ

的财务费用，公司董事会同意

ＳＰＬ

向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美元，用于置换

ＳＰＬ

原有的贷款。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对

ＳＰＬ

的贷款授信期限为不高于

５

年，

ＳＰＬ

以其全部资产对上述授信提供抵

押担保，实际授信的额度、期限与用途以银行批准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

ＳＰＬ

董事会办理上述授信额度内的

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美国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刊登于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监事会就此项议案发表意见，认为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运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

择机投资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理财品种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

财产品，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５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

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美国全资子公司雇主养老金计划投资的议

案》、《关于公司及美国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等议案。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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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

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

１９

号

Ａ５０５

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泽辉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过全体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美国全资子公司雇主养老金计划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ＬＬＣ

（以下简称“

ＳＰＬ ＬＬＣ

”）的雇主养老金计划是为

保障其雇员正常退休生活；

ＳＰＬ ＬＬＣ

养老金计划投资属于美国公司雇员退休金通行运作方式之一， 对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没有影响。 监事会同意

ＳＰＬ ＬＬＣ

雇主养老金计划投资事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全资子公司雇主养老金计划投资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运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择机投资安

全性、流动性较高的理财品种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公告》 刊登于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会计基础工作和内控体系完善，财务运作规范，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的行为。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表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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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全资子公司雇主养老金计划

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美国全资子公司雇主养老金计划投资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

ＳＰＬ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ｒｏｐ．

的全资子公司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ＬＬＣ

（以下简称

“

ＳＰＬ ＬＬＣ

”） 遵照美国公司惯例

1

， 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经其董事会审议后开始启动雇主养老金计划，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实施该养老金计划， 即

ＳＰＬ ＬＬＣ

根据美国法规每年提取一定金额的资金交给该养老金计

划， 未来满足条件的员工退休后可从该计划中取得一定金额的退休金， 该计划资金托管于

ＢＭＯ Ｈａｒｒｉｓ

Ｂａｎｋ Ｎ．Ａ．

（以下简称 “

ＢＭＯ

”）， 投资于

ＢＭＯ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

发行的共同基金

ＢＭ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Ｆｕｎｄ

（简称：

ＢＭＢＱＸ

）。

２０１４

年拟提取的养老金并用于投资的金额为

９０．７０

万美元。

1

背景介绍：美国 1974年颁布《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后，公司可根据该法案建立雇主养老金计划，用于保障公司雇员的正常退休生活。当雇员在公司服务满一定

年限，退休后可以从该计划中领取相应退休金。

一、 投资概况

１

、投资主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ＬＬＣ

２

、投资目的：为了保障

ＳＰＬ ＬＬＣ

雇员的正常退休生活，

ＳＰＬ ＬＬＣ

制定了雇主养老金计划，同时该计划

的资金用于购买

ＢＭＢＱＸ

，以实现雇主养老金计划的保值和增值。

３

、投资金额：根据《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

２０１４

年

ＳＰＬ

可用于投资的养老金金额为

９０．７

万美元，分

五次提取后交由养老金计划进行投资管理。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雇主养老金计划累计投资账户余额为

３９３．５０

万美元，市场公允价值为

５１９．２２

万美元。

４

、投资品种：

ＢＭ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发行基金品种，上述基金资产一般

０％－１０％

投资于货币市

场基金，

３０％－５０％

投资于股票，

５０％－７０％

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

５

、投资期限：长期。

６

、资金来源：根据雇主养老金计划提取的养老金。

７

、决策程序：此项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监事

会审核该事项并发表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内控制度及投资流程、资金管理

１

、

ＳＰＬ ＬＬＣ

成立了专门的养老金委员会，负责养老金各项相关事项的审查；

２

、

ＢＭＯ

针对

ＳＰＬ ＬＬＣ

的养老金计划专门制定了

ＢＭＯ Ｈａｒｒｉｓ Ｕｓ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３

、每月

ＳＰＬ ＬＬＣ

养老金委员会审查

ＢＭＯ

提供的报告，并定期开会审查投资表现，出资情况，精算报

告，财务报告和其他材料等。

三、风险分析及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当养老金投资的基金出现亏损且需要进行支付养老金时，

ＳＰＬ ＬＬＣ

可以选择

５

至

７

年分期弥补亏损差

额。

公司也制定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对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风险投资原则、范围、决策

权限、内部审批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以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四、对公司的影响

１

、

ＳＰＬ ＬＬＣ

实施养老金计划是为了保障其雇员正常退休生活；

２

、用于

ＳＰＬ ＬＬＣ

养老金计划的资金为其按照美国政府规定专项拨备用于未来支付其员工退休后的退

休金，其用于投资不影响其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运作；

３

、

ＳＰＬ ＬＬＣ

养老金计划投资属于美国公司雇员退休金通行运作方式之一，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没有影

响。

五、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近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以及购买养老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实施下述行为：

１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３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ＳＰＬ ＬＬＣ

的养老金计划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经其董事会审议后开始启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实施，根据美国法规每年提取一定金额的资金交给该养老金计划，未来满足条件的员工退休后

可从该计划中取得一定金额的退休金。

ＳＰＬ ＬＬＣ

养老金计划的实施是为了保障其雇员正常退休生活，为实现资金的保值和增值，该计划的资

金用于投资基金品种，属于美国公司雇员退休金通行运作方式之一，不影响其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运作。对公

司生产经营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ＳＰＬ ＬＬＣ

的雇主养老金计划是为保障其雇员正常退休生活；

ＳＰＬ ＬＬＣ

养老金计划

投资属于美国公司雇员退休金通行运作方式之一，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没有影响。 监事会同意

ＳＰＬ ＬＬＣ

雇

主养老金计划投资事项。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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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美国全资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美国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的专项授信

８

，

０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到期，公司董事

会同意继续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申请专项授信额度

８

，

０００

万元，期限十二个月，主要用于办理远

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交易业务，办理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类保函及贸易融资等业务。 实际授信的额度、期

限与用途以银行批准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与授信有

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鉴于美国全资子公司

ＳＰＬ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ｒｏｐ．

（以下简称“

ＳＰＬ

”）在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ＬＬＣ

（以

下简称“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的综合授信额度

５

，

５００

万美元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到期，公司董事会同意

ＳＰＬ

继

续向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５

，

５００

万美元，主要用于补充日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同时，为了降

低

ＳＰＬ

的财务费用，公司董事会同意

ＳＰＬ

向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美元，用于置换

ＳＰＬ

原有的贷款。

Ｗｅｌｌｓ Ｆａｒｇｏ

对

ＳＰＬ

的贷款授信期限为不高于

５

年，

ＳＰＬ

以其全部资产对上述授信提供抵

押担保，实际授信的额度、期限与用途以银行批准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

ＳＰＬ

董事会办理上述授信额度内的

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4-05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盘活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

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本着安全、谨慎的投资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１

、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发展的情况下，提高公司短期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

用闲置资金，为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２

、投资额度：根据自有资金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额度不超过

７０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投资额度包括将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

３

、投资方式：投资于低风险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

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超级短期融资券、政府机构债、地方政府债、中期票据（不含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经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批准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

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等，不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

标的银行理财产品以及信托产品。 上述投资品种不得涉及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

４

、额度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５

、资金来源：在保证正常经营和发展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进行上述投资的资金来

源为自有闲置资金。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投资理财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将在实际购买理财产品后及时公告进展情况。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投资风险

上述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

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故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２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的要求，开展相关理财业务，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

控投资风险。

（

１

）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

２

）公司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

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必要

时要求提供担保。 公司财务负责人跟踪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及投资安全状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并向董事会报告，避免或减少公司损失；

（

３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

４

）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委托理财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

董事会审议停止公司的相关投资活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

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东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累计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 已到期产品取得收益

７０．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滚动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累计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

１３

，

８８４

万元，已赎回产品取得收益

３

，

４９８

元。尚有

１３

，

４４４

万元产品未到期。

五、审批程序和内部控制

１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规制定的要求进行投资。

２

、公司已经制定了《委托理财管理制度》，规范公司的委托理财行为，有利于公司防范投资风险，保证投

资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增值。

３

、审批程序按照《公司章程》及《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

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对公

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监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

产品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运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择机投资安

全性、流动性较高的理财品种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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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4 年半年度

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０４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１０

万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９３

，

４８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１７

，

９９．５８

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５７１

，

６８０．４２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企

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应计

入当期损益。 公司对原计入资本公积的路演推介费用

６７．３８

万元转出计入当期管理费用核算；对于此项，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已经从自有资金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故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２１

，

７３２．２０

万

元，公司重新确认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７１

，

７４７．８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５７１

，

６８０．４２

加：

Ａ

股发行过程中的路演推介费用转出

６７．３８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２４５

，

９３８．３３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１６０

，

７０１．４５

本年度使用金额：

８５

，

２３６．８７

—募投项目使用金额

２３

，

２２７．９４

—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

—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

６２

，

００８．９３

—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

加：累计募集资金利息

４４

，

９５４．３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３７０

，

７６３．７８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共计：

２４５

，

９３８．３３

万元（其中：用于募投项目工程建设

５８

，

７６７．７４

万万元； 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用于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为

８８

，

９００．００

万

元、 用于对外投资

７９

，

５１５．５９

万元、 用于购买土地

１０

，

７５５．００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

３７０

，

７６３．７８

万元，期末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３７０

，

７６３．７８

万元。 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对账

单金额相符。

公司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定期的形式存放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财富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专项账户中，其中活期存款

１５８．２３

万元

存招行专户中，

０．８１

万元存光大银行专户中，

１．０６

万元存上海银行专户中，定期存款

３７０

，

６０３．６９

万元（招行

专户：一年期

５４

，

６６０．５５

万元，两年期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智能定期存款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光大银行专户：七天

存款

２

，

５９７．００

万元，半年期结构性存款

４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上海银行专户：半年期结构性存款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一年期结构性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一年期定期存款

１５

，

９４６．１４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７０

，

７６３．７８

万元，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存储余额（元）

招商银行深圳新时代

支行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１０５０１

活期存款

１

，

５８２

，

２５４．５９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０４７１ １２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９

，

３２１

，

０９８．７５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０４６８ １２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９

，

３２１

，

０９８．７５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０４５４ １２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９

，

３２１

，

０９８．７５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０４４０ １２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９

，

３２１

，

０９８．７５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０４３７ １２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９

，

３２１

，

０９８．７５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２８８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２７４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２６０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２５７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２４３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２３０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２２６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２１２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２０９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１９９ ２４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８００１４２１

智能定期存款（五年）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

行财富支行

７８２０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２２５４８

活期存款

８

，

１１１．７５

７８２００１８１００００２５２７０

七天存款

２５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２００１８１００００２３６４６ ６

个月结构性存款

４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８８９５５８

活期存款

１０

，

５５７．４６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２３００１１９２４１８

一年期定期存款

４８

，

０２１

，

３８８．８９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２３００１３１０６７４

一年期定期存款

１１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５１０００２２３２７５

半年期结构性存款（募资户）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５１０００２２３２７５

一年期结构性存款户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

，

７０７

，

６３７

，

８０６．４４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相关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通

知》，规范募集资金使用申请、审批流程、使用额度、支付方式等关键环节的操作。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募集资金专项存款制度。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以下简称“招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

充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和招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明确了各方权利与

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 无重大差异； 招行专项账户账号 ：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１０５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董事会的批准下，公司与保荐机构和光大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在光大银行新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协议中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内容参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无重大差异；光大银行专户账户：

７８２０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２２５４８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董

事会的批准下，公司与保荐机构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上

海银行开设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协议中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参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范本拟订，无重大差异；上海银行专户账户号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８８９５５８

。

按照协议约定，公司在招商银行新时代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简称“招行专户”）、中国光大银

行深圳分行财富支行（简称“光大银行专户”）以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简称“上海银行专户”）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集中存放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并以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储。

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

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规定的申请和审批程序使用募集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司执行的

流程为：

（

１

）由募投项目实施单位提出付款申请，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后交董秘办；

（

２

）董秘办根据募集资金用途，对是否属于募集资金使用范围发表确定意见，属于募集资金用途继续下

一步审批流程，否则退回；

（

３

）董秘办审核完毕后，报计财部审核；

（

４

）最后报总经理审批，董事长批准；

（

５

）审批完毕后，由出纳执行从上市募集资金专户中付款。

以上的流程能够确保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真实、准确。

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 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授权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招行专户、光大银行专户

和上海银行专户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公司和招行专户、光大银行专户和上海银行专户积极配合；三

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三、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７１

，

７４７．８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８５

，

２３６．８７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４５

，

９３８．３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５

万亿单位兼

符合美国

ＦＤＡ

和欧

盟

ＣＥＰ

标准的肝素

纳原料药生产建设

项目

否

２９

，

３１２．３０ ２９

，

３１２．３０ ３

，

１１０．７１ ３１

，

５８２．９６ １０７．７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３

，

５２０．８５

否 否

年产

５

万亿单位兼

符合美国

ＦＤＡ

和欧

盟

ＣＥＰ

标准的肝素

纳原料药生产建设

项目

－

项目流动资金

否

５７

，

１６４．７７ ５７

，

１６４．７７ ２０

，

１１７．２３ ２７

，

１８４．７８ ４７．５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８６

，

４７７．０７ ８６

，

４７７．０７ ２３

，

２２７．９４ ５８

，

７６７．７４ － － ３

，

５２０．８５ － －

超募资金投向

受让成都市海通药

业有限公司

３６％

的

股权

否

７２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完成

１８．５６

不适用 否

成立深圳君圣泰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否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完成

－７４．０５

不适用 否

受让成都深瑞畜产

品有限公司

１５％

的

股权

否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完成

－３８．７５

不适用 否

受让成都深瑞畜产

品有限公司

２４％

的

股权

否

３

，

２８６．６６ ３

，

２８６．６６ ３

，

２８６．６６ １００．００％

完成

－６２．０１

不适用 否

成都深瑞畜产品有

限公司增资后持股

比例增加至

９６．４％

否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０

不适用 否

Ｈｅｐａｌｉｎｋ ＵＳＡ Ｉｎｃ．

增

资

否

６２

，

００８．９３ ６２

，

００８．９３ ６２

，

００８．９３ ６２

，

００８．９３ １００．００％

完成

－２

，

２０５．１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完成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８８

，

９００．００ ８８

，

９００．００ ８８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购买土地

１０

，

７５５．００ １０

，

７５５．００ １０

，

７５５．００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１８７

，

１７０．５９ １８７

，

１７０．５９ ６２

，

００８．９３ １８７

，

１７０．５９ － －

－２

，

３２３．７４

－ －

合计

－ ２７３

，

６４７．６６ ２７３

，

６４７．６６ ８５

，

２３６．８７ ２４５

，

９３８．３３ － － １

，

１９７．１１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１

、 公司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５

万亿单位兼符合美国

ＦＤＡ

和欧盟

ＣＥＰ

药政标准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

建设项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投入

５８

，

７６７．７４

万元。 该项目原计划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推迟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时，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批准，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推迟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年产

５

万亿单位兼符合

美国

ＦＤＡ

和欧盟

ＣＥＰ

药政标准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建设项目完成工程建设、设备调试等前期工作，达到了正

常生产所需的条件，正式投产。

２

、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处在研发期，尚未产生收益。

３

、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开始小批量生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暂停生产，因此尚未能产生盈利。

４

、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取得

ＧＭＰ

证书，目前销售规模较小，本期初步实现盈利。

５

、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参与竞买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的两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由于项目尚未开始建

设，未产生收益。

６

、

Ｈｅｐａｌｉｎｋ ＵＳＡ Ｉｎｃ

本期由于收购

ＳＰＬ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

支付中介机构费，因此本期收益为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１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补充永久性公司流动资金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永久性公

司流动资金

４８

，

９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７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受让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３６％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完成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公司对成

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

４９％

变更为

８５％

。

４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与刘利平博士共同投资在深圳设立药品研究与开发企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取得了法人营业执照。

�������

５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对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办理

完成有关增资事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

司出资人民币

３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占成都海通

８５％

的股权比例。

６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

，

８００

万元

人民币受让控股子公司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完

成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公司对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

５５％

变更为

７０％

。

７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分别以超额募集资金人民

币

２

，

５６７．７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７１８．９６

万元受让自然人周蓉、 卢文兴持有的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

１８．７５％

和

５．２５％

的股权，同时，公司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向成都深瑞增资，将成都深瑞注册资本增加至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及增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完成，公司持有成都深瑞

９６．４０％

的股权。

８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７５５

万元

人民币竞得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两块相邻的面积分别为

５０

，

７２１．３３

平方米、

１５４

，

１１１．３６

平方米的工业

用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保证金

２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保证金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元退回，

同时，公司支付坪山工业用地土地出让金

１０

，

７５５．００

万元。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发布公告：成都深瑞已经办理完成股权变更、增加注册资本有关事宜及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取得成都市彭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成都深瑞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人

民币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９

，

２８０．００

万元，占成都深瑞

９６．４０％

的

股权比例，卢文兴出资人民币

７２０．００

万元，占成都深瑞

３．６０％

的股权比例，成都深瑞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１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

募资金

９

，

９９０．００

万美元对美国海普瑞增资。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发布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报告

书》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完成对美国海普瑞的增资

９

，

９９０

万美元，公司对美国海普瑞投入的资本达到

９

，

９９０．０１

万美元，美国海普瑞已向公司签发关于公司增资

９

，

９９０

万美元的股权证书，美国海普瑞其他注册事项

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注

１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产项目为建设年产

５

万亿单位兼符合美国

ＦＤＡ

和欧盟

ＣＥＰ

药政标准的肝素钠原料药

生产线，该建设项目在现有生产场所内实施，因此公司需要严格控制新生产线的建设活动可能会对公司现

有产品生产和质量控制造成的不利影响。 但是实际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控制对现有产品生产和质量不利

影响的难度远超公司前期的规划和设想，为保证公司生产正常运行和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募投项目建设有

所推迟。 其次，公司在申请募投项目施工审批时，获得相关批准的时间较原计划延长，影响了募投项目的建

设进展。 因此，经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的状态日期调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相关决议，项目达

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推迟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注

２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

１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归还

银行贷款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补充永久性公

司流动资金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２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补

充永久性公司流动资金

４８

，

９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７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３６％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完成相关工商备案登记

手续，公司对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

４９％

变更为

８５％

。

（

４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与刘利平博士共同投资在深圳设立药品研究与开发企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深圳君圣

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取得了法人营业执照。

（

５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成都市海通药业

有限公司办理完成有关增资事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占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８５％

的股权比例。

（

６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第十五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

，

８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控股子公司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成都深瑞畜

产品有限公司完成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公司对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

５５％

变更为

７０％

。

（

７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分别以超额募集资金

人民币

２

，

５６７．７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７１８．９５６

万元受让自然人周蓉、卢文兴持有的成都深瑞

１８．７５％

和

５．２５％

的股

权； 受让后公司持股比例上升为

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受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单方

对成都深瑞进行增资，将成都深瑞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全部由公司以人民币现金进行认缴。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成都深瑞的股权比例升至

９６．４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支付了单方对成都深瑞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８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超募资金参与竞买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两块相邻的面积分别为

５０

，

７２１．３３

平方

米、

１５４

，

１１１．３６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

１２

月

２７

日使用超募资金支付保证金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参与竞拍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以挂牌方式出让的编号分别为

Ｇ１４３１６－０１０４

、

Ｇ１４３２１－０１１２

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并于当日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深圳土地房产交易中心签订了两块宗地的

《成交确认书》， 分别以人民币

３

，

９８５．００

、

６

，

７７０．００

元取得两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保证金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元退回，同时支付坪山工业用地土地出让金

１０

，

７５５．００

万元。

（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发布公告：成都深瑞已经办理完成股权变更、增加注册资本有关事宜及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成都市彭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成都深瑞注册资本和实收

资本由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９

，

２８０．００

万元，占成都

深瑞

９６．４０％

的股权比例，卢文兴出资人民币

７２０．００

万元，占成都深瑞

３．６０％

的股权比例，成都深瑞其他登

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

１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超募资金

９

，

９９０．００

万美元对美国海普瑞增资。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

况报告书》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完成对美国海普瑞的增资

９

，

９９０

万美元，公司对美国海普瑞投入

的资本达到

９

，

９９０．０１

万美元，美国海普瑞已向公司签发关于公司增资

９

，

９９０

万美元的股权证书，美国海普

瑞其他注册事项未发生变更。

四、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年产

５

万亿单位兼符合美国

ＦＤＡ

和欧盟

ＣＥＰ

药政标准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

建设项目完成工程建设、设备调试等前期工作，达到了正常生产所需的条件，正式投产。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

３

，

５２０．８５

万元。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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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决议的内容，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会

议”），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下转 B5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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